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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
本文件依据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。

本文件由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提出。

本文件由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归口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

本文件为首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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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产养殖尾水低碳处理技术规范与排放限值

1 引言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落实国家关

于碳达峰、碳中和的重大战略部署，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，强化养殖尾水污染治理，提升

水环境质量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协同保护，特制定本标准。遵循“资源化、低碳化、生态化”

原则，以污染治理与碳减排协同增效为核心目标，在确保尾水达标排放或安全回用的前提下，优先采用

能耗低、碳汇能力强、生态友好的处理技术与模式，旨在为全国水产养殖尾水低碳处理、排放及资源化

利用提供统一的技术指导和规范依据。

2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养殖尾水低碳处理与排放的术语和定义、总体要求、尾水收集与预处理、低碳处

理技术工艺、排放限值与监测、尾水资源化利用、运行与维护管理等技术要求。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池塘

养殖、工厂化养殖、网箱养殖（近岸及内陆封闭水域）等封闭式、半封闭式水产养殖模式产生的养殖尾

水的低碳处理、排放及资源化利用管理。水产育苗、开放式养殖（如外海深水大网箱）等产生的尾水处

理可参照本标准执行。地方可根据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定位、产业特点和水质目标，在本标准基础上制定

更严格的地方标准或技术规范。

3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 3838-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

GB 5084-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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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 11607-1989 渔业水质标准

GB 18596-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

GB/T 18921-201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

GB/T 31962-2015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

HJ 91.1-2019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

HJ 2005-2010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

HJ 2029-2013 生物接触氧化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

HJ 1083-20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水处理

SC/T 9101-2007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

SC/T 9103-2007 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

《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技术指南》（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）

《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农业》（生态环境部）

4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4.1 水产养殖尾水

指在水产养殖生产过程中，因定期换水、清塘、养殖池（槽）清洗、疾病防控或应急排水等活动，

向环境排放的原养殖水体及附带产生的含有悬浮物、营养盐、有机物、渔用药物等污染物的废水。

4.2 低碳处理

指在水产养殖尾水处理的全过程中，通过系统优化工艺流程、采用节能设备、利用可再生能源、促

进碳汇形成、减少化学品投加与温室气体（如CH₄、N₂O）排放等技术与管理措施，实现污染治理与碳

排放协同控制的一种处理模式。

4.3 生态净化工程

指人工设计、建造或强化，利用水生植物、微生物、基质及水生动物等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，通过

物理、化学和生物协同作用，实现尾水净化和生态功能恢复的工程设施，如生态沟渠、生态塘、人工湿

地等。

4.4 尾水资源化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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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将处理后的养殖尾水，用于农业灌溉、景观环境补水、养殖系统内部回用或其他符合水质要求的

用途，以实现水资源和养分循环利用的过程。

4.5 碳汇强化

指在尾水处理系统中，通过优化生态结构、管理措施和运行参数，增强植物与微生物的固碳能力，

同时减少厌氧过程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，从而提升系统净碳汇功能的技术手段。

5 总体要求

5.1 系统规划

养殖场（户）应依据养殖模式、规模、排水特性及受纳水体的环境功能，按照“源头减量、过程控

制、末端治理、循环利用”的系统性原则，进行尾水处理设施的规划、设计与建设。

5.2 低碳优先

尾水处理工艺技术选择应遵循低碳化导向，优先采用生态净化、自然充氧、重力流等低能耗技术，

鼓励组合应用“生态沟渠+生态塘+人工湿地”等生态工程。限制高能耗单一技术的使用，鼓励配套利用太

阳能、风能等可再生能源。

5.3 达标与回用

处理后的尾水应优先进行资源化利用。确需直接排入外部水体的，其水质必须符合本标准第7章规

定的排放限值。排入城镇污水管网的，应同时满足GB/T 31962-2015的要求。任何排放不得降低受纳水

体环境质量，应满足其水功能区划要求。

5.4 同步建设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水产养殖项目，其尾水处理设施必须与养殖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

时投入运行（“三同时”）。

5.5 分区分类管理

长江流域、黄河流域、重点湖泊水库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，应执行更严格的排放控

制要求，或实行尾水“零排放”与全量资源化利用。沿海地区应强化对氮、磷等污染物的控制。

6 尾水收集与预处理

6.1 收集系统



T/GXDSL —2026

4

养殖区域应实行严格的雨污分流，建设独立的尾水收集管网或沟渠系统。确保养殖生产过程产生的

尾水能被完全收集并导入处理系统，严禁未经处理的尾水直排或渗漏。收集系统应具备防渗、防堵和易

于维护的特性。

6.2 预处理要求

6.2.1 格栅：所有尾水在进入处理系统前必须设置格栅。池塘养殖格栅间隙不应大于10毫米，工厂

化养殖不应大于5毫米。格栅拦截的固体废弃物应及时清理并妥善处置。

6.2.2 沉淀与分离：应设置沉淀池，淡水养殖尾水沉淀时间不宜少于4小时，海水养殖尾水不宜少

于6小时。对于高密度精养或投饵量大的养殖场，宜增设旋流分离器、微滤机等高效固液分离设备，提

高预处理效率。

6.2.3 污泥处理：预处理产生的污泥应定期清除。鼓励对污泥进行厌氧发酵产沼、好氧堆肥等资源

化、无害化处理。需外运处置的，应符合国家固体废物管理相关规定。

7 低碳处理技术工艺

7.1 生态处理技术

7.1.1 生态沟渠：利用或改造现有排水沟，底部铺设填料（如砾石、陶粒），种植沉水、挺水植物，

长度宜大于50米，流速控制在0.05-0.1米/秒。

7.1.2 生态塘系统：构建由沉淀塘、曝气塘、水生植物塘等组成的多级塘系统，总水力停留时间宜

为5-15天（根据气候调整）。塘内可构建“水生植物-滤食性动物-微生物”共生系统。

7.1.3 人工湿地：宜选用垂直流、水平潜流等构型，设计参考HJ 2005-2010。填料层厚度不宜低于

60厘米，可选用沸石、石灰石、生物炭等功能性基质。植物应选用本土耐污、去污能力强的品种。

7.1.4 生态浮床（浮岛）：适用于强化处理与景观提升，植物覆盖面积宜占处理水面的30%-40%。

7.2 生物膜处理技术

7.2.1 生物接触氧化：适用于土地受限或处理要求高的场景，设计参考HJ 2029-2013。应选用节能

曝气设备，气水比宜为3:1至5:1。

7.2.2 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（MBBR）：适用于设施化改造升级，填料填充率宜为30%-50%，宜配

套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节能运行。

7.3 低碳运行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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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.1 设备节能：水泵、曝气机等主要耗能设备应选用国家现行能效标准中的节能产品，鼓励加装

变频调速装置。

7.3.2 能源替代：鼓励在处理设施区域建设分布式光伏、风力发电等系统，为处理设施运行提供补

充清洁电力。优化平面与高程设计，充分利用重力流，减少提升能耗。

7.3.3 碳汇与温室气体管控：加强生态处理单元中植物群落的管护，通过科学收割实现生物质固碳。

优化生态塘和湿地的溶解氧控制，减少厌氧环境，抑制甲烷产生。优先使用环境友好的生物制剂，减少

化学药剂的碳足迹。

8 排放限值与监测

8.1 排放限值

8.1.1 淡水养殖尾水直接排放限值

pH值：6.0-9.0；悬浮物（SS）：≤40mg/L；化学需氧量（CODCr）：≤50mg/L；总氮（以N计）：

≤8.0mg/L；氨氮（以N计）：≤3.0mg/L；总磷（以P计）：≤1.0mg/L；总余氯：≤0.1mg/L。

8.1.2 海水养殖尾水直接排放限值

pH值：7.0-8.5；悬浮物（SS）：≤50mg/L；化学需氧量（CODCr）：≤50mg/L；总氮（以N计）：

≤8.0mg/L；氨氮（以N计）：≤3.0mg/L；总磷（以P计）：≤1.0mg/L；无机氮（以N计）：≤2.0mg/L；活

性磷酸盐（以P计）：≤0.5mg/L；总余氯：≤0.1mg/L。

8.1.3 特别规定：排入地表水体时，不得导致受纳水体水质超出GB 3838-2002规定的相应水环境功

能类别标准。排入渔业水域的，应同时满足GB 11607-1989的要求。国家或地方划定的重点流域、区域，

可执行更严格的排放要求。

8.2 监测要求

8.2.1 监测点位：应在尾水处理设施的最终排放口设置规范化采样口。资源化利用时，应在回用点

设置监测点位。

8.2.2 监测频次：设计养殖水面面积50亩及以上或工厂化养殖水体5000立方米及以上的养殖场，每

季度至少监测一次。其他养殖场（户），每年至少在枯水期和丰水期各监测一次。资源化利用点，每季

度至少监测一次。

8.2.3 监测方法与数据管理：监测方法应按HJ 91.1-2019、HJ 1083-2020及国家相关监测标准规范

执行。养殖场应建立监测数据档案，保存期不少于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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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尾水资源化利用

9.1 灌溉用水

处理后的尾水用于农田、园林灌溉时，其水质应符合GB 5084-2021的相应规定。

9.2 景观环境用水

用于景观水体、湿地补水时，其水质应满足GB/T 18921-2019的要求。

9.3 养殖回用水

回用于养殖系统前，应进行深度净化与消毒，水质应至少符合GB 11607-1989的要求，并满足特定

养殖品种的生长需要。

9.4 其他用途

鼓励探索尾水中养分回收、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等资源化新途径。

10 运行与维护管理

10.1 运行管理

应制定并执行尾水处理设施的操作规程、维护制度和应急预案。操作人员应接受必要培训。定期巡

查生态设施的运行状态，及时清理杂物、补种植物、收割生物质。建立完整的运行记录台账。

10.2 维护保养

每年应对处理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与维护。定期清洗或更换堵塞的填料、滤料。对机械设备、电气系

统、可再生能源装置进行定期保养，确保安全稳定运行。

10.3 绩效评估

鼓励养殖场定期评估尾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效能与低碳绩效，包括污染物去除效率、单位水量能耗、

水资源循环利用率等指标，并以此指导系统的优化改进。规模以上养殖场宜定期形成评估报告。

11 附则

本标准由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负责解释。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为一年。试行期满

后，根据实施反馈情况进行修订和完善。各相关单位可依据本标准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。若本标准与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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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或强制性标准有不一致之处，应以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为准。本标准所引用

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如有更新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将根据技术发展和应

用需求，适时组织对本标准的复审与修订工作，以保障其持续的先进性和适用性。本标准的有效实施，

有赖于各级医疗机构、主管部门、技术服务商和各相关方的共同努力，通过规范智慧医院数据互联互通

共享技术，推动医疗健康数据资源有效整合与安全共享，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，促进智慧医院建设

规范化发展，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。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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